
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信访投诉及媒体报道有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 

的独立意见 

 

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微电子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

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信访投诉

及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2】0061 号，以下简称“工

作函”）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对公司有关情况进行了

解和调查。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就《问询函》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信访投诉和媒体报道称，公司前期披露的曾涛自 2004 年 5 月 至 2014

年 11 月任泰豪科技上海管理总部董事长助理简历不实，且曾涛 2003 年 11 月至

2004 年 11 月为公司员工；上海鹏盛和上海奔赛的股东陶文波、李成久、闫兆奎、

陈笑蕊、蒋和平等人也曾在公司任职，且陶文波、闫兆奎系夏增文亲友，与公司

前期相关信息披露不符；曾涛在股权纠纷诉讼中，曾向法院提交说明，表明其持

有的天津华汉 33%股权系代上海鹏盛持有；上海鹏盛自 2017 年至 2020 年参保人

数不 2 足 10 人，其 2018 年度销售收入 100 多万元，净利润-5500 多万元，与 

公司前期披露的 16 亿元和 9309.91 万元不符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 曾涛上

述在泰豪科技和公司的任职经历是否属实，并提供泰豪科技 说明和纳税社保等

相关证明材料；（2）陶文波、李成久、闫兆奎、 陈笑蕊、蒋和平等自 2003 年以

来是否曾在公司任职，陶文波、闫兆奎与夏增文是否存在亲友关系，并提供证明

材料；（3）曾涛是否曾向 法院提供相关代持说明，如是，请提供具体文件；（4）

上海鹏盛自 2017 年至 2020 年参保人数，说明与其规模是否匹配；（5）上海鹏

盛 2018 年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的收入和净利润数据，说明前期相关信 息披露

是否准确，相关媒体报道是否属实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了解核实，我们一致认为：公司根据相关证明材料对于曾涛、陶文波、李

成久、闫兆奎、 陈笑蕊、蒋和平等人的任职经历，对陶文波、闫兆奎与夏增文

是否存在亲友关系的核实结果，符合事实情况，信访投诉及媒体报道内容不属实；



根据相关法律裁判文书及协议，曾涛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上海鹏盛与天津华汉

现已解决股权代持问题；根据上海鹏盛对业务范围变化、财务报表、社保参保人

数等情况回复说明，目前上海鹏盛的业务规模与业务模式同社保参保人数相匹配，

相关媒体报道不属实。 

二、根据前期公告，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，王宇峰、陈祖芳、 梁志

勇先后将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鹏盛的股权转让给曾涛、陈笑蕊、 陶文波，曾涛

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其中，王宇峰股权转让涉诉未 判决，曾涛部分持股被冻

结。信访投诉和媒体报道称，曾涛、陈笑 蕊取得股权的部分资金约 3.7 亿元来

自上市公司且存在股权代持行为， 其中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向北京傲志众

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 傲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三阳今日科技有限公

司合计转账 3.3 亿 元，当日和次日分别转入上海奔赛招商银行账户，再转入陶

文波、 陈笑蕊、曾涛等人账户，用于支付股权受让款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 （1）

上海鹏盛 2014 年以来历次股权转让价格、交易双方名称、受让 方最终资金来源

及其合理性，是否实际来自上市公司，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和其他协议或利益安

排；（3）王宇峰股权转让诉讼进展或判 决结果，以及曾涛持有天津华汉、上海

鹏盛的股权冻结原因和进展， 3 以及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。 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了解核实，我们一致认为：对于上海鹏盛 2014 年以来历次股权转让交易

情况，媒体关于股权归属、股权转让款来源的报道不属实；法院已对上海鹏盛股

东间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作出生效判决，上市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。 

 

三、信访投诉和媒体报道称，2018 年 2 月、3月、4 月、11 月和 12 月，上

市公司分别向上海奔赛直接支付资金 1.82 亿元、1.19 亿元、2.1 亿元、2.51 亿

元和 5.51 亿元，与公司前期披露的 2015 年 7 月后未再与上 海奔赛发生资金往

来不符；2019 年 4 月 4 日，上海奔赛通过平安银行、 村镇银行、招商银行等账

户向上海鹏盛在招商银行上海东方路支行 账户合计转账 2.03 亿元，用于上海

鹏盛认购公司配股。请公司核实并 披露：（1）公司（包括子公司）自 2015 年 7

月以来，与上海奔赛之间 的资金往来明细和交易背景，说明上述 2018 年的资金

支付是否属实； （2）结合上海鹏盛资信情况，说明其参与配股资金的具体来源，

如 为自筹资金，说明最终融资方、融资金额、偿还安排，并提供相关 协议文件；



（3）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上市公司是否直接或间接为上 海鹏盛参与配股提供资

金支持，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 等情形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了解核实，我们一致认为：经对公司与上海奔赛资金往来的核查，媒体对

于上海鹏盛与上海奔赛资金往来、上海鹏盛支付配股资金来源等的报道不属实；

公司不存在为上海鹏盛提供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情况。 

 

 四、根据前期公告，2015 年 1-7 月，在相关方均未取得代理资质 时，公

司向上海奔赛、上海奔赛向上海鹏盛各预付 5.37 亿元开展服务 器代理经销业

务。信访投诉和媒体报道称，上述 5.3 亿元实际用于上 海鹏盛归还广发银行、

中信银行、国元证券和华夏银行欠款，并非 开展代理业务；同期公司前五名供

应商年度采购金额仅 2.13 亿元，质 疑公司向上海奔赛大额预付的合理性。请公

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结 合上海奔赛、上海鹏盛的资金、资产及资信情况，说明

在供应商取 得代理资质前大额预付，且单一预付金额远超主业采购规模的必要 

性和合理性，相关业务的真实性，是否构成资金占用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

形；（2）上海鹏盛 金融机构借款的金额和资金来源 款项和上市公司其他资金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了解核实，我们一致认为：公司对于拓展新业务进行的合作安排，符合公

司经营需要，资金支付具有合理性，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